
- 1 -

冀建执法〔2020〕1号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印发《河北省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

信息记录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局、住房保障

和房产管理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雄安新区管委会综

合执法局：

为加强全省住房城乡建设行业信用体系建设，规范住房城乡

建设行政处罚信息记录工作，现将《河北省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

罚信息记录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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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河北省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信息记录管理办法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0 年 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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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北省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信息记录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全省住房城乡建设行业信用体系建设，规范

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信息记录工作，创造诚信守法的市场环

境，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住房城乡建设行政处罚信息及拒

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信息（以下简称行政处罚信息）的记录和监

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全省行政处罚信息记录

的监督管理工作。

设区市、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各部门按照职责分

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有关行政处罚信息记录的监督管理工作，

具体工作可以委托所属的专职执法机构（队伍）负责。

第四条 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制定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省级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规定范围内的《河北省住房

城乡建设行政处罚信息记录范围目录》（以下简称“省级目录”），

明确目录代码及记录分值，在本省行政区域内适用。

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制定本

级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规定范围内的本市《行政处罚信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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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目录》（以下简称“市级目录”），明确目录代码及记录分值，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适用。

省级目录范围已明确的内容，市级目录不再重复制定。

第五条 行政处罚信息记录实行全省统一管理，分级负责，

坚持谁处罚、谁记录、谁负责的原则。各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行政

处罚信息记录管理制度，明确分管领导和承办机构、承办人员，

负责行政处罚信息的收集、记录和管理，保证行政处罚信息记录

及时、准确。

第六条 行政处罚信息由作出行政处罚的部门负责记入河

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信用信息管理系统。行政处罚信息记录

内容包括行政相对人基本信息、违法事实概况、目录代码及分值、

行政处罚类别、行政处罚内容、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行政处罚

时间、行政处罚机关等。

行政处罚信息记录应当规范完整，符合下列要求：

（一）企业名称与资质证书、企业公章一致；

（二）个人姓名与身份证、执业资格证书一致；

（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目录代码、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准确完整；

（四）违法事实概况全面、清楚。

第七条 行政处罚信息由作出行政处罚的部门在行政处罚

决定生效之日起 7日内，记入河北省住房城乡建设行业信用信息

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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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省外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作出的行

政处罚，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信息之日起 7

日内，记入河北省住房城乡建设行业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第八条 行政处罚信息永久保存并计入信用主体信用档案。

行政处罚信息信用评价有效期一般为 24个月。

第九条 符合下列两项条件的，行政相对人可以向原行政处

罚信息记录部门提出修复申请：

（一）依法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纠正违法行为、消除不利影

响；

（二）行政处罚信息自记录之日起，连续 12个月无新增行

政处罚信息。

第十条 原行政处罚信息记录部门收到修复申请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应当对修复申请进行审查。同意修复的，报省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核准修复。不同意修复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

理由。

行政处罚信息记录修复后，该行政处罚信息不再作为信用评

价信息。

第十一条 行政处罚决定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以及行政执

法监督被变更或者撤销的，原行政处罚信息记录部门应当及时变

更或删除该行政处罚信息。

第十二条 行政相对人对记录的行政处罚信息有异议的，可

以持有关证明材料向原行政处罚信息记录部门或者上一级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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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信息记录部门提出书面核查申请。原行政处罚信息记录部门

或者上一级行政处罚信息记录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核查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

经核查行政处罚信息记录确实有误的，原行政处罚信息记录

部门或者上一级行政处罚信息记录部门应当报请省住房城乡建

设部门进行更正。

第十三条 同一行政相对人 12个月内有三次及以上行政处

罚信息记录的，相应行政处罚信息评价有效期延长 24个月。

第十四条 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各部门应当加强行政处罚信

息记录结果的应用，对有关企业和个人实行差异化管理：

（一）行政处罚信息记录累计记分 8分及以上的，不得作为

评先评优对象；

（二）行政处罚信息记录累计记分 16 分及以上的，相关主

管部门应当对该行政相对人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和频次；

（三）行政处罚信息记录累计记分 24 分及以上的，相关主

管部门应当依法对企业实地核查资质条件和安全生产条件，对个

人核查执业资格条件和执业情况。

第十五条 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

处罚信息记录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照有

关规定给予处理。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河北省建设行政相

对人违法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行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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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违法行为记录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行政相对

人违法行为记录工作的通知》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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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0 年 1 月 1日印发


